
从事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
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改革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“证照

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9〕25 号）、《广

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开展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

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函〔2019〕405 号）及《深圳市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开展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试点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深府函〔2020〕24 号），《从事餐厨垃圾

经营性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》许可事项全面实行告知承诺

制，现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事项名称

通用事项名称《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

运输、处理服务审批》，本级子项名称《从事餐厨垃圾经营

性收集、运输、处理》。

二、改革方式

全面实行告知承诺制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三、实施范围

全市统一实施。

四、改革措施

（一）全面实行告知承诺制

从事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、运输、处理行政许可，分为

《从事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、运输服务》以及《从事餐厨垃

圾经营性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》两个业务情形，本事项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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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承诺制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1.告知

收到申请人申请后，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（具体由派驻

政务大厅工作人员操作）向申请人发出《从事餐厨垃圾经营

性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许可事项告知书》，告知其相关权

利义务。

2.申请人承诺

申请人收到《从事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

务许可事项告知书》，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填写《申请人承诺

书》，对下列内容作出确认和承诺：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

准确；已经知晓告知的全部内容；自身能够满足告知的条件、

标准和技术要求；能够在约定期限内，提交告知的相关材料

及达到承诺所有要求；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；所作

承诺是申请人本人意愿等内容。

3.告知承诺书的生效和保存

告知承诺书经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和申请人双方签章

后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4.提交材料

申请人按照告知承诺书的约定提交相关材料。

5.审批决定

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收到经申请人签章的承诺书，作出

行政审批决定，并制作相应的行政许可证件，依法送达申请

人。

6.后续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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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准予行政审批的决定后，被审批人在承诺书约定的

期限内，未按时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依

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；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的决定后，在承

诺书约定的期限内，对被审批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并达到

要求进行检查，并进行现场核验。发现被审批人实际情况与

承诺内容不符的，要求其在约定的限期完成整改；整改后仍

不符合条件的，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。

五、事中事后监管

本许可事项依据《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商事登记

制度改革后续监管办法的通知》（深城管〔2014〕310 号）（见

附件 2）实施事中事后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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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
许可事项告知书

申请人申请本行政许可时，需满足《深圳市城市管理局

关于印发〈深圳市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行

政许可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深城管通〔2013〕31 号）（见附

件 3）相关行政许可条件、标准和要求。

申请人不得使用虚假签名材料，不得使用假证件、假公

文、假印章等骗取行政许可。一经查实，本行政机关将对使

用虚假材料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公

安部门。代理人或代理机构受托办理相关行政许可的，需提

供法人委托授权书，并将上述内容告知申请人。

申请人申请本行政许可事项时，提供以下申请材料：

1.《从事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申请表》

（原件 1 份）。

2.深圳市餐厨垃圾特许经营中标通知书（复印件 1 份，

验原件）。

3.法人委托授权书（原件 1 份）。

材料形式：纸质/电子化。

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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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承诺书

申请人已知晓《从事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、运输、处理

服务许可事项告知书》的全部内容，并作出以下承诺：

1.满足本行政许可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。

2.自申请之日起 3 个月内补齐申请材料。

上述承诺是申请人本人意愿作出，并保证所提供的各种

材料信息及签字真实、准确、合法。若经查实提供虚假材料，

或作出不实承诺，申请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

及其他责任。

申请人（盖章）： 委托代理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
